附件3：

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申报指南
为便于各单位精准组织、教师规范申报，特制定本指南。
一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“提质升级”项目
2025版培养方案实施后，原立项认定的部分课程在名称、编号、学时学分或内容上有所调整，部分课程进行了整合或已不再开设。为适应新版方案要求，须对相关课程重新开展复核认定，融入新的思政元素，并以此为契机建立健全示范课程的持续迭代更新机制。
（一）申报对象
2018—2021年立项的三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，名单见附件《“提质升级”项目汇总表》。
（二）建设重点
1.复核认定
所有已立项的校级示范课程均需参与重新认定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（1）申请认定的课程应切实发挥了教学示范、改革引领和资源共享的作用。课程负责人与原课程应一致，团队成员可根据目前实际开课情况微调。
（2）原示范课程在2025版方案中继续开出，课程内容无实质性变化，或仅微调名称、编号、学时学分，且核心教学内容、教学目标及师资团队基本保持稳定的，原则上予以直接认定，确保工作的延续性与稳定性。
（3）原示范课程与一门或多门课程整合形成新课程，并在迭代更新案例后符合示范要求，经学院推荐，可递补为新的示范课程。
（4）对于因内容陈旧、设置重复或不符合新方案方向而被淘汰的课程，不再予以认定。
（5）因课程名称调整而通过认定的示范课程，视为原示范课程的迭代更新，各类统计中将统一使用新课程名称，避免重复统计。
2.强化思政融入与动态更新
[bookmark: _GoBack]所有课程均应依据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，结合所属课程门类，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学内容，并在重新修订的课程质量标准中予以明确体现。同时，应着重强化思政元素的鲜活性与时效性，建立周期性迭代更新机制，主动对接国家新发展、新要求，持续注入体现时代精神、家国情怀、法治意识、人工智能伦理等新型思政元素。
（三）认定程序
1.所有示范课程负责人填写《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提质升级申请表》，说明原立项情况、课程调整及思政更新要点等。学院审核通过后，于7月10日前将项目申请表和汇总表报教务处。
2.教务处审核后，公布最终认定结果。
二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“培育认定”项目
（一）申报对象
2018年以来新增开设且尚未认定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专业。每个专业限推荐2门，原则上，纳入培育范围的课程应已至少完成2轮教学实践，且已初步探索思政融合路径，具备良好的思政育人基础。
（2） 项目建设期
2026年6月-12月
（3） 建设重点
1.完善课程质量标准，须明确列出思政育人目标及具体融入方式。
2.针对每个思政元素融入点，完善相关章节的教学设计，并在教学日历中予以体现。
3.每门课程至少形成3个以上思政育人典型教学案例，应包含教学设计、实施效果、学生反馈及感悟、照片等内容。
4.鼓励探索人工智能赋能课程思政建设，如构建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关联的知识图谱、开展智能化学情与成效分析、探索AI助教个性化学习支持及AI辅助教学设计优化等。
（3） 认定程序
1.项目负责人按照建设重点填写《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任务书》，学院组织评选后于7月10日前按限额指标择优推荐至教务处。
2.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对完成建设任务、达到预期目标的课程予以认定并公布结果。
